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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机构奖励

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,对落户我市的融资担保公司和小

额贷款公司两类机构(以下称两类机构,以监管部门同意设

立或迁入的时间为依据)给予如下奖励:

(一)新设立或外省市新迁入我市的两类机构法人总部,

注册资本不少于 1亿元的,按照其实收资本的 2‰给予奖励,

最高奖励 100万元。

(二)两类机构一次性增资 5000万元或以上的,按照其实

收增资额的 2‰给予奖励,最高奖励 80万元,且只奖励首次增

资。

二、融资担保公司经营融资担保业务发生代偿损失(只

含贷款本金,不含利息)且已经核销处理的,可按实际损失的

10%给予风险补偿,单个融资担保公司的代偿损失补偿每年

最多不超过 50万元。

三、小额贷款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发生贷款损失(只含贷

款本金,不含利息)且已经核销处理的,可按实际损失的 10%

给予风险补偿,单个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损失补偿每年最多

不超过 50万元。

四、融资担保公司、小额贷款公司申请风险补偿资金的

业务,需为 2017年 1月 1日后获核销的业务。市财政对风险



补偿按年实行总量控制,所需风险补偿资金由市财政预算专

项安排,如果当年安排的风险补偿预算不能满足实际风险补

偿支出的,将根据实际支出情况调整风险补偿比例。两类机

构如申请其他市级专项风险补偿资金,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

则执行。

五、评级补贴

鼓励融资担保公司、小额贷款公司进行年度信用评级,促进

两类机构规范健康发展。两类机构由商业评级机构进行信用

评级的,每年可根据评级机构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及发票申

请 3000元评级补贴。


